
 
 
 
 
 
 
 
 
 
 
 

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易所（「上 
交所」）網頁的公告。 
 
 
 
 

 
 
2017 年 12 月 27 日 中國福建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第

15 次临时会议将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本次会议拟审议《关于紫金铜冠存

量借款展期及新增置换借款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事前认真审议，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的股东借款主要用于解决白河铜钼矿项目开发的资金需求，考

虑到项目公司经营情况，紫金铜冠全体股东均同意按照各自持股比例及相同条件

展期存量借款，公司新增置换借款仅用于置换公司此前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向紫

金铜冠提供的美元股东借款；上述借款的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持股比例进行，能够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符

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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